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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A6_81_E5_8D_96_E6_c122_483645.htm ???? 多年来全国各地

严持不懈地查禁取缔卖淫嫖娼，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卖淫

嫖娼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而且“处女嫖娼案”、“处女卖

淫案”、警察怂恿卖淫抓嫖案等事件屡屡发生。群众对卖淫

嫖娼逐渐持宽容态度，对处于禁止卖淫嫖娼第一线的公安机

关却颇有微辞。笔者认为，这除了社会原因之外，立法、执

法的欠缺也是不可否认的因素。??一、卖淫嫖娼的定义?? 何谓

卖淫嫖娼，至今未有权威的定义，即使1991年9月第七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的法律性质的《关于严禁卖

淫嫖娼的决定》和国务院1993年9月发出的行政法规性质的《

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也末见卖淫嫖娼的定义。以致

在执法中，出现一些争议。一些地方性法规力图对卖淫嫖娼

作出解释，如《贵州省禁止卖淫嫖娼的规定》第2条规定“凡

以索取财物为目的与男性发生性行为的是卖淫行为；以给付

财物为条件与卖淫妇女发生性行为的是嫖娼行为。”；《大

连市惩治卖淫嫖宿活动的规定》第3条规定：“妇女以营利或

收取财物为目的．与男性发生性关系，是卖淫行为。男性以

给付财物为手段，与卖淫妇女发生性关系，是嫖宿行为。”

；《湖南省禁止卖淫嫖娼条例》第3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卖

淫，系指女性以谋取财物为目的，与男性非法发生性关系的

行为。本条例所称嫖娼，系指男性以给付财物为手段，与女

性非法发生性关系的行为。”；《太原市惩治卖淫嫖宿活动

的规定》第3条规定：“本规定所指卖淫、嫖宿是：妇女以收



取财物为目的，与男性发生性关系的行为；男性以给付财物

为手段，与妇女发生性关系的行为”；⋯⋯。这些地方性法

规对卖淫嫖娼所下的定义大同小异男女以财物为媒介，发生

性关系。该定义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一是，有时它与通奸

、姘居、“包二奶”、“一夜情”及恋爱中的两性关系等难

以区分，存在这种关系的男女，如果女方借性行为索取财物

，或男性给付财物，是否可以卖淫嫖娼论?二是，难以包含卖

淫嫖娼的全部内容。如女性给付金钱、财物与男性性交(男性

俗称“鸭”、“面首”）就无法包括在内。三是，定义不明

，条文规定男性给付财物与卖淫女发生性关系是嫖娼，却又

无卖淫女的定义。?? 公安部《关于对以营利为目的的手淫、

口淫等行为定性处理问题的批复》(公复字〔1995〕6号 1995

年8月l0日)中认为“卖淫嫖娼是指不特定的男女之间以金钱、

财物为媒介发生不正当性关系的行为。”。批复强调了发生

性关系的男女的“不特定”性，且未限于男性给付金钱、财

物，女性出卖肉体，较好的界定了卖淫嫖娼与其他非法性关

系之间的界限，揭示了卖淫嫖娼的本质特征。但该批复不是

法律，也不是行政法规，甚至不是正宗的行政规章，其法律

效力有限。2001年2月28日，该批复被公安部《关于对同性之

间以钱财为媒介的性行为定性处理问题的批复》(公复字

〔2001〕4号 2001年2月28日)所废止。后一批复认为不特定的

异性之间或者同性之间以金钱、财物为媒介发生不正当性关

系的行为，包括口淫、手淫、鸡奸等行为，都属于卖淫嫖娼

行为。对卖淫嫖娼作如此理解是否适宜，有待立法机关对卖

淫嫖娼的含义作出规定或解释。本文对卖淫嫖娼仅作狭义的

理解，性关系仅限于男女之间。?? 二、查处卖淫嫖娼案件的



证据问题。?? 卖淫嫖娼案中，公安机关采用的证据多为当事

人陈述(讯问笔录)。而当事人陈述在没有其他证据印证的情

况下，证明力有限。?? 媒体披露的几个错案，问题都出在只

有当事人陈述而又缺乏真实性。如，陕西省泾阳县龙泉镇麻

家村19岁少女麻旦旦在其姐的理发店学理发。2001年1月8日

晚，麻在理发店看电视，突然被泾阳县公安局蒋路派出所民

警王某和租聘用司机胡某带到派出所。他们对她讯问了一整

夜，要她承认卖淫，见麻旦旦不承认，就对麻进行殴打，并

用手铐将麻铐在派出所的蓝球架下。次日，泾阳县公安局作

出了处罚决定，认定麻旦旦有“嫖娼”行为，给予行政拘

留15天。麻旦旦申请复议后．咸阳市公安局二次带她到医院

进行处女膜鉴定，结果都证明她是处女。咸阳市公安局撤销

了泾阳县公安局的处罚决定。再如，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农

村少女刘小梅在县城一家饭店打工，2002年3月17日晚11时许

，她下班回到租住处，因同住的伙伴来了客人，决定住到姐

姐处。快到其姐住处，突然一辆面包车在小梅面前停下，下

来三人(后查明是县公安局聘用的临时工薛胜利、卢胜利、黄

三)将其拉上车，带到公安局巡警队，迫其交代“卖淫”事实

，见小梅交代不出，就拳脚相加，小梅受不了这些人的毒打

，被迫交代出5名“嫖客”。次日早晨，这三人又带着小梅去

找那些“嫖客”，由于是小梅凭空编造，一个也找不到。这

三名警局临时工又把小梅拉回巡警大队一阵暴打，见无结果

，只好放人。经新安县第一人民医院检查，小梅“处女膜完

整”。小梅向公安局、检察机关提出控告。检察机关立案侦

查，认为卢胜利等3人涉嫌非法拘禁，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

作出一审判决，卢胜利、黄三、薛胜利分别被判处有期徒



刑10个月、8个月、6个月，缓刑一年。县公安局赔偿小梅3

．5万元，相关领导受到相应处分。?? 这二个案件有惊人的相

似之处，第一个相似之处是先抓人，后取证，而取证也仅是

讯问当事人。当事人辩称其无卖淫行为，公安人员硬要认定

她卖淫，又无其他证据，唯一的出路就是刑讯逼供。另一个

相似之处是，当事人事后检查都是处女。如不是处女，或因

某个原因失去了处女膜，怕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此类案件

已对公安机关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公安机关办理卖淫嫖

娼案件应当全面收集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做到事实清楚、

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力争当场抓获，“人赃俱获”，杜绝

错案。?? 三、卖淫嫖娼行为的违法形态和处罚公平性问题?? 

我国《刑法》总则对犯罪的预备、未遂和中止作了专门规定

。学术界对故意犯罪过程中的犯罪形态有了成熟的理论。《

行政法》中却未见有类似的规定，学术上也无相应的理论。

但是，行政违法行为事实上确实存在违法形态问题。具体到

卖淫嫖娼案件，行为人的卖淫嫖娼行为也存在既遂、未遂、

预备、中止的问题。可参照强奸犯罪有关规定进行认定。?

ス?安部法制司《对“嫖客已付给暗娼财物但尚未发生性关系

应如何处理的请示”的答复》(公法〔1991〕176号 1991年12

月12日)中提出了卖淫嫖娼未遂的概念，并明确答复对未遂者

可以比照既遂者从轻或减轻处罚。已废止的公安部《关于对

以营利为目的的手淫、口淫等行为定性处理问题的批复》中

也认为“处罚轻重可根据情节不同而有所区别。”《治安管

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对卖淫嫖娼者处15日以下拘留、

警告、责令具结悔过或者依照规定实行劳动教养，可以并

处5000元以下罚款。但在实践中，有关执法者对行为人处罚



时很少考虑情节，而是充分运用自由裁量权，动辄罚款5000

元，以致人们认为公安机关查禁卖淫嫖娼是为了创收。?? 四

、应查明行为人的主观故意。?? 笔者认为，卖淫嫖娼过程中

的任一行为都只有情节轻重之分，而无性质之别，应按卖淫

嫖娼处理，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中，必须查明行为人

的主观故意，如行为人只有手淫、口淫的故意，而无性交的

故意，应按流氓活动处理。对营利为目的的手淫、口淫行为

，一律按卖淫嫖娼处罚，似有扩大化的倾向。?? 五、如何认

识公示嫖娼、电视监控色情活动?? 据报载，2002年3月，为治

理村内屡禁不绝的卖淫嫖娼行为，广州冼村村委和冼村街派

出所联合出台了一项举措：将抓获的卖淫嫖娼者在村内张榜

公布，公布的内容包括抓嫖现场照片，起获的避孕套照片，

涉案者的照片和真实姓名等。据说效果好得出奇，暗娼嫖客

跑了不少，村里清静多了。这一做法媒体报道后，引起了争

议。有人认为这种做法是公权强奸私权的行为；有人认为是

一种法律之外的惩罚；有人认为公示嫖娼侵犯了涉案人员的

人格尊严。但有人认为这扯不上公权强奸私权，卖淫嫖娼屡

禁不绝原因之一就是打击不力，既然效果好，不妨对卖淫嫖

娼者公示一下。?? 笔者认为，公示嫖娼没有法律依据，显属

法外用“刑”，且把抓嫖现场、起获的避孕套照片等公之于

众，有黄色污染之嫌，特别是对青少年有不可忽视的不良作

用，且满足了部分人的窥私心理，应予制止。?? 据报载，前

段时间广东佛山公安机关通过闭路电视对色情活动猖獗的燎

原路一带进行了监视。据说也有奇效。但是有关公安机关忽

视了街道并不是卖淫女的专用场所而是典型的公共场所。这

样一来，进入燎原路的所有人都纳入了公安机关的视线，无



辜公民的隐私权受到了严重侵犯。对刑事犯罪嫌疑人进行监

控是一种侦查手段，但使用时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而对整

个公共场所进行监控，以期发现不特定的行政违法行为人与

公示嫖娼一样找不到法律依据。?? 编后： 王克先，1951年生

，男，浙江新时代律师事务所主任，绍兴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中国法学会会员。他曾多次在各媒体发表文章，特别是对

我刊给予了极大支持。他保存了《中国律师》创刊以来出版

的所有刊物，并多次投稿予以支持。在此，编者代表《中国

律师》全体同仁，向王克先律师，及所有同他一样关注、关

心《中国律师》的读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